
 

國立臺中科技大學應用中文系 

102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課程委員會議紀錄 
 

開會時間： 103年 02月 11日（星期二）下午 2點 

開會地點： 中正大樓 9樓 3911室 

主 持 人： 林翠鳳主任 

列席人員：林金龍院長、袁本秀老師 

出席人員： 廖芮茵老師、陳美圓老師、廖藤葉老師、衛琪老師 

 何寶籃老師、洪錦淳老師 

紀    錄： 楊筑雅 

 
壹、 報告事項 

 

貳、 討論事項 

 

案由一 ：103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標準，提請討論。 

說 明 ： 1. 依據「國立臺中科技大學課程訂定要點」第二條第二款規定，四

年制各系畢業總學分最低為 128 學分。 

(1) 核心通識28~30學分(包含「必修」10~20學分及「博雅通識」

10 學分)。 

(2) 專業必修科目學分數：占畢業學分數之比率40～60%，選修科

目之授課時數以應修習學分數1.5倍至2.7倍為原則(單班1.5

倍，雙班2.7倍)。 

(3) 體育課程：一年級為基礎體育，必修(0學分2學時)；二、三年

級生涯運動，必修(0學分2學時)。 

(4) 服務與學習課程：一年級為必修(0學分2學時)，其開課依本校

服務與學習教育實施辦法另定之。 

(5) 各系訂定2學分以上為原則之「校外實習」必修課程，校外實

習開課相關規定另定之。 

此外，第二條第五款規定，各系之選修學分最多保留選修課程三

分之一的學分供學生跨系、跨院、跨校選修，並計入應修最低畢

業學分數。 

而第二條第六款規定，上述各系(所)科最低畢業總學分，自102

學年度起依最低畢業總學分開課。 

  2. 教育部「第 2期技職教育再造方案·策略 4-課程彈性」提要： 

(1) 職能導向課程設計(含核心專業能力、實習課程及職業倫理) 

(2) 將核心專業能力轉化為課程，可包含：跨領域學習、模組化課

程、就業學程之設計。 

  3. 本系發展方向經多次會議討論凝聚共識為：以中文為基礎，文化

創意為主、中文教學為輔。 



 

  4. 檢附本系 100-102學年度入學課程標準，如附件 1。 

決 議 ： 1. 本系主軸修正為三大方向：編採出版、企劃行銷、中文教學。 

  2. 103 學年度入學課程標準，如附件 2；詳細的課程異動如下表所

示： 

項

次 

異動後 異動前 

課程調

整說明 
適用 

學年度 

學

制 

異動後 

課程名稱 

必

選

修 

時數/

學分 

學

年

期 

異動前 

課程名稱 

必

選

修 

時數/

學分 

學

年

期 

1 103起 
四

日 
- - - - 國學導讀 

必

修 
2-2 

一

上 
刪除 

 103起 
四

日 
文字學 

必

修 
3-3 

一

上 
文字學 

必

修 
3-3 

一

下 

學年期 

異動 

 103起 
四

日 
聲韻學 

選

修 
2-2 

二

下 
聲韻學 

必

修 
2-2 

二

上 

修習別 

、學年期

異動 

 103起 
四

日 

中文多媒

體應用 

必

修 
2-2 

二

下 

中文多媒

體教學與

應用 

必

修 
2-2 

二

下 
更名 

 103起 
四

日 
採訪寫作 

必

修 
3-3 

二

下 
- - - - 新增 

 103起 
四

日 
編輯實務 

必

修 
2-2 

三

上 

採訪編輯

實務 

必

修 
2-2 

三

上 
更名 

 103起 
四

日 

中文教材

開法 

必

修 
2-2 

三

下 

中文教材

教法 

必

修 
2-2 

三

下 
更名 

 103起 
四

日 

詩選及習

作/現代詩

及習作 

選

修 
2-2 

一

下 

詩選 

及習作 

選

修 
2-2 

一

下 

更名，隔

年輪開 

 103起 
四

日 
日文 

選

修 
2-2 

一

下 
- - - - 新增 

 103起 
四

日 
創意漢字 

選

修 
2-2 

二

下 
- - - - 新增 

 103起 
四

日 

古典小說

選讀/現代

小說選讀 

選

修 
2-2 

三

上 
小說選讀 

選

修 
2-2 

三

上 

更名，隔

年輪開 

 103起 
四

日 
老子/莊子 

選

修 
2-2 

三

上 
老莊 

選

修 
2-2 

三

上 

更名，隔

年輪開 

 103起 
四

日 

語言 

與認知 

選

修 
2-2 

三

下 
- - - - 新增 

 103起 
四

日 

漢語語法

與辭彙 

選

修 
2-2 

四

上 

漢語語法

與辭彙學 

選

修 
2-2 

四

上 
更名 



 

項

次 

異動後 異動前 

課程調

整說明 
適用 

學年度 

學

制 

異動後 

課程名稱 

必

選

修 

時數/

學分 

學

年

期 

異動前 

課程名稱 

必

選

修 

時數/

學分 

學

年

期 

 103起 
四

日 
出版實務 

選

修 
2-2 

四

上 
- - - - 新增 

 103起 
四

日 
出版企劃 

選

修 
2-2 

四

下 
- - - - 新增 

 

案由二 ：103學年度本系開設課程，提請討論。 

說 明 ： 1. 依據「國立臺中科技大學學則」第三十九條(修課學分上下限) 規

定，四年制學生一至二年級每學期修習學分數原則不得多於二十

五學分，不得少於十六學分，三至四年級學生每學期修習學分數

原則不得多於二十五學分，不得少於九學分。  

  2. 檢附應中系教師課程一覽表，如附件 3。 

決 議 ： 修正後照案通過。 

 

案由三 ： 廖藤葉委員提案，修改本系專任教師 「每學年至少授課二學分，

至多八學分」的規定成為「每學期至少授課二學分，至多八學分」，

提請討論。 

說 明 ： 原規定是全系 24位專任教師時所訂，已不合乎目前狀況  

決 議 ： 修訂本系專任教師每學年至少授課應中系專業課程八學分。 

 

案由四 ： 廖藤葉委員提案，《小說選讀》二學分恢復成《古典小說選讀》二

學分和《現代小說選讀》二學分，採「上下學期對開」形式，提請

討論。 

說 明 ： 1. 「小說」是現在文創產業重要題材來源，古典、現代不可偏廢，

合併後只佔兩學分未免太少。 

  2. 拆分成古典、現代，科目名稱不同，可以提供學生「多一科目」

選修空間，增加本系選修課程多一科目的事實。 

決 議 ： 合併案由一併案討論，並統一規劃執行。 

 

案由五 ： 廖藤葉委員提案，《老莊》科目拆成《老子》、《莊子》，採「隔年對

開」形式，提請討論。 

說 明 ： 1. 《老子》、《莊子》中任何一科以一學期兩學分授課都覺太趕，而

且內容性質差距太大。 

  2. 科目名稱不同，可提供學生「多一種科目」的選修空間，增加本

系選修課程多一科目的事實。 

  3. 「隔年對開」形式，不影響及現有學期學分數。 

決 議 ： 合併案由一併案討論，並統一規劃執行。 



 

案由六 ： 教育部評鑑委員關於課程規劃的建議及相關事項，提請討論。 

說 明 ： 檢附「評鑑委員意見與晤談重點摘表－課程規劃」，如附件 4。 

決 議 ： 已於上述案由併案討論，並逐一進行落實。 

 

參、 臨時動議 

肆、散會 

 


